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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17日以电话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年 6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

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臧庆佳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

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一致选举臧庆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二、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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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进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 或“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招

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君兴农业” ）函告，获悉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

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君兴农

业

是

4,500,

000

1.03% 0.36%

否 否

2020.6.2

4

2021.6.2

8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

行

担保

君兴农

业

是

4,400,

000

1.01% 0.35%

否 否

2020.6.2

9

2021.6.2

3

山东招远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

解除

质押适用

）

未质押股份情况

（

解除质押适用

）

已质押股

份冻结数

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冻结数

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君 兴 农

业

435

，

250

，

137

35.01%

286,000,

000

65.71% 23.00% 286,000,000 100% 0 0.0%

合计

435

，

250

，

137

35.01%

286,000,

000

65.71% 23.00% 286,000,000 100% 0 0.0%

1、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05,000,000 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 24.12%，占公司总股本的 8.44%，对应融资余额为 24,0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合计到

期的质押股份(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29,000,000�股（含本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 29.64%，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7%，对应融资余额为 42,58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主

要来自于其与被担保方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未产

生实质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存在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数据。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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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6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方式表决。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 6月 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0年 6月

3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君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 名，代表公司

641,021,763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544％。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18,353,76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9.73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667,9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1.823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六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杨君敏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361,96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971%），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060,59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2184%）。

1.02�选举李玉林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361,97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971%），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060,60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2185%）。

1.03�选举隋君美女士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439,3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091%）， 表决结

果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137,99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5447%）。

1.04�选举张树成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385,76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008%），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084,39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3188%）。

1.05�选举邵万斌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384,76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006%），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083,39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3146%）。

1.06�选举刘书贤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384,76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006%），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083,39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3146%）。

2、审议《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范忠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911,86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29%），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610,50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367%）。

2.02�选举谢光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947,56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4%），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646,20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872%）。

2.03�选举赵慧娜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640,950,56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9%），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649,20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99%）。

3、审议《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臧庆佳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为：640,910,86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27%），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609,5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5325%）。

3.02�选举马菊萍女士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为：640,360,96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969%）， 表决结果

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059,6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214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舜公律师事务所律师雷达、孙小茹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17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信息披露备

忘录第 17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舜公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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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 2020年 6月 17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的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君敏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全体董事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会议选举杨君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三年。

（1） 战略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杨君敏

委员：隋君美、范忠廷

（2）提名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谢光义

委员：范忠廷、赵慧娜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隋君美

委员：刘书贤、范忠廷

（4）审计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范忠廷

委员：刘书贤、谢光义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同意聘任李玉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同意聘任隋君美女士、张树成先生、师恩战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聘任隋君美女士为财务总监。

以上任期均为三年。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同意聘任师恩战先生（简历附后）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董事会秘书师恩战先生的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5-8938520

传真：0535-2730726

电子邮箱：shuangtashipin@sohu.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寨里

邮编：265404。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同意聘任于智军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审计部部长，任期三年。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张静静女士（简历附后） 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张静静女士的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5-8938520

传真：0535-2730726

电子邮箱：shuangtashipin@sohu.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寨里

邮编：265404。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1、师恩战先生，1980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职中国日

报、齐鲁晚报，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师恩战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

职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于智军先生，1965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专学历。 曾任烟台双塔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审计部部长。于智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1900 股，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张静静女士，1984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研究生学历。张静静女士

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

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600141� �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46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作出终局裁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兴发香港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终涉案金额：9,368,760�美元(不含迟延付款利息损失、律师费、仲裁费及其他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2020年 6月 30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 ）下达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

书》【（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731号】（以下简称“裁决书”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各方当事人名称:

申请人：兴发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香港” ）

被申请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浪奇” ）

(二)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三)仲裁机构所在地:北京市

(四)仲裁申请和受理时间:公司全资子公司兴发香港因广州浪奇合同违约事宜向贸仲委

提起仲裁， 并于 2019 年 3 月 1 日收到贸仲委下发的受理通知 【（2019） 中国贸仲京字第

019401号】。

（五）事实与理由：2018 年 1-10 月，根据兴发香港与广州浪奇签署的合同约定，兴发香

港与广州浪奇先后发生了 21 笔货物贸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述 21 笔交易中的 14

笔交易已经履行完毕，有关各方均没有争议。其余 7 笔交易，兴发香港按照与广州浪奇签订

的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交货义务，转让了货物所有权，但是广州浪奇以无法提取货物为由拒

不支付货款总计 9,368,760美元。兴发香港认为，广州浪奇未按合同约定付清货款的行为实质

上构成了合同违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兴发香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合同约定向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5）。

二、本次案件的仲裁请求

（一）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9,368,760美元；

（二）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赔偿迟延付款利息损失（自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

直至付清之日止）；

（三）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157,138.78 元人民币以补偿其差旅费、公证费、翻译

费、打印费、装订费；

（四）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00,000元人民币以补偿其律师费；

（五）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三、本次案件的仲裁情况

2020年 6月 30日，兴发香港收到贸仲委下发的裁决书，裁决如下：

（一）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9,368,760美元；

（二）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利息 48,934.78美元并从 2019 年 1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以 9,368,760美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的标准继续向申请人支付迟延付款利息；

（三） 裁决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为本案支付的公证费、 翻译费、 差旅费人民币 100,000

元；

（四）裁决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 800,000元；

（五）本案仲裁费为 104,563 美元，裁决由申请人承担 41,825.20 美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62,737.80美元。

（六）裁决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上述款项，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3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兴发香港已在本次仲裁案件发生前办理投保业务，但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已按照相关

规定对上述案件涉及货款的 10%计提坏账准备，本次仲裁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最终影响将依据仲裁裁决的实际履行及执行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1日

证券代码：600141� �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票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帆达” ）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184,605,69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90%。本次质押后，浙江金帆达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71,100,000股，占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8.51%。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金帆达书面通知， 浙江金帆达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将其持有的我公司 20,000,000股股份质押给我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兴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

股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浙江金

帆达

否

20,000,000

是 否

2020/6/

29

至解除质

押登记日

止

宜昌兴

发

10.83 1.94

非融资类

质押

本次质押的限售股限售类型如下： 我公司 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

司 50%股权，浙江金帆达作为交易对方承诺如下：“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

司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

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由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我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m.cn）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中“关于本次交易前所持股份的新增锁定期承诺” 。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

形。

二、本次股份质押原因

我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以及 2020 年 5 月 25 日分别召开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我公司控股

子公司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泰盛” ）及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兴发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兴发” ）向浙江金帆达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金帆达系公司” ）销

售草甘膦原药与颗粒剂， 具体内容详见我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m.cn） 披露的 《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8）。在交易过程中，湖北泰盛、内蒙兴发共同向金帆达系公司提供销售信用，浙江金

帆达以其持有的江西金帆达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金帆达” ）100%股权质押给湖北

泰盛，为金帆达系公司应付湖北泰盛、内蒙兴发账款提供担保，同时浙江金帆达控股股东浙江

奥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应付账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 2020年 5月 31日，湖北泰盛、内蒙兴发合计应收金帆达系公司账款为 13,508.21 万

元，已超出担保资产江西金帆达 100%股权价值。为有效控制应收账款回款风险，切实保障我

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经与浙江金帆达协商，一致同意由我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为金帆达

系公司应付湖北泰盛、内蒙兴发账款提供不超过 15,000 万元担保，同时浙江金帆达将其持有

的我公司 20,000,000股股票质押给宜昌兴发作为反担保。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我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金帆达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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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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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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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17.90%

51,100,

000

71,100,000 38.51% 6.89% 71,100,000 0 113,505,692 0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1日

证券代码：002295�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3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2020年 5月 21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分派方案一致，以分配总

额固定的方式分配。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50,61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 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54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

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2 元；持股 1 个月以

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6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 7月 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 7月 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年 7月 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7 月 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咨询联系人：余敏珊

咨询电话：0757-26336931

传真电话：0757-22397895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0-07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枸橼酸托法替布片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 ）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

限公司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的《药品

注册批件》，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剂型：片剂

规格：5mg（按 C16H20N6O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申报阶段：生产

受理号：CYHS1800048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03280

申请人：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审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是辉瑞公司开发的 Janus 激酶（JAK）抑制剂，2012 年在美国首上市，

2017年在中国批准进口， 用于治疗甲氨蝶呤疗效不足或对其无法耐受的中重度活动性类风

湿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以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自身免疫疾病，临床以达

到疾病缓解和降低疾病活动度为治疗目标，治疗药物包括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和

对症药物（非甾体抗炎药、糖皮质激素等）。改善病情抗风湿药分为传统合成类药物、生物制

剂和靶向药物。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为全球首个批准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的靶向类改善病情抗风湿药，具

有起效速度快、疗效优于传统合成类 DMARDs、疗效和安全性与生物制剂类 DMARDs 相当

的优势，目前已被美国风湿病学会《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指南（2015）》、欧洲抗风湿病联盟

《关于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物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建议（2019）》、中国《类风湿关节炎诊疗

指南（2018）》等国内外权威指南或专家建议推荐使用。枸橼酸托法替布片已进入 2019 年国

家乙类医保目录。

2015年国家药监政策改革，要求新申报的仿制药必须与原研质量和疗效一致。公司本次

获批的枸橼酸托法替布片（5mg）即是按照这一要求研发，并获批上市。药监局公布的原研产

品信息如下：商品名：Xeljanz，持证商：PF� PRISM� C.V.。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

续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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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日期：

1.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6月 30日。

1.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 6月 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1.3、会议召集人：本司董事局

1.4、会议主持人：本司董事局主席丁芃

1.5、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金海滩度假村会所

1.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 人， 代表股份 234,252,

586股，占公司总股本 1,058,536,842股的 22.1298%。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人数共 14 人，持

有或代表的股数为 2,066,831股，占本司总股份 1,058,536,842股的 0.195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人，代表股份 233,431,955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1,058,536,842股的 22.052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 代表股份 820,631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058,536,842 股的

0.0775％。

本司 15名董事、5名监事、4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 2019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同意 233,446,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557％；

反对 80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44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260,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60.9789％；

反对 80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39.0211％；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

2.审议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33,446,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557％；

反对 80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44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260,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60.9789％；

反对 80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39.0211％；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

3.审议 2019年年度报告：

同意 232,19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237％；

反对 2,85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76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4,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6837％；

反对 2,05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316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4.审议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32,19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237％；

反对 2,85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76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4,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6837％；

反对 2,05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316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5.审议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33,446,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557％；

反对 80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44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260,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60.9789％；

反对 80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39.0211％；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

6.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233,453,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587％；

反对 79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41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267,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61.3176％；

反对 79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8.6824％；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7．审议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33,446,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557％；

反对 80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44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260,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60.9789％；

反对 80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39.0211％；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的 2/3通过。

8.审议关于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233,446,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557％；

反对 79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413％；

弃权 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260,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60.9789％；

反对 79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8.6824％；

弃权 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3387％。

9.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议案的表决结果：

戴飞雷得票 233,837,268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27％。

蔡琨得票 233,843,26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戴飞雷得票 1,651,51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79.9056％。

蔡琨得票 1,657,51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80.1957％。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以上人员当选为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任期同本届董事局一致。 董事局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未超过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辛月、封洁英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认为

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0二 0年七月一日


